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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汇添富公益基金会项目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为规范上海汇添富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项目的管理，确保项目运行的合法、

规范、高效，实现项目的预期目标，维护基金会、捐赠方和受益方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务院

《基金会管理条例》、《上海汇添富公益基金会章程》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组织管理 

基金会每一年度项目计划由基金会工作人员提交理事会，并由基金会理事会审核决定。 

 

第三章 项目立项管理 

第一条  立项原则  根据《上海汇添富公益基金会章程》，基金会资助项目的立项原则主要

有： 

（一）符合基金会宗旨和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充分尊重捐资方意愿； 

（三）综合考虑项目的公益性、可行性和实效性； 



     

21/F Aurora Plaza | 99 Fucheng Road | 

Shanghai 200120 | China 

上海市浦东新区富城路 99 号震旦大厦 21 楼| 邮编 200120 

T: 021-20359050 

 

 

 

文件名：上海汇添富公益基金会项目管理制度 

版本：第 1版 

起效日期：2013年 9月 1日 

第二条  立项程序 

（一）基金会自行研发项目 由基金会工作人员根据财务年度预算，寻找并制定合适的

捐助项目，撰写项目计划书，提交理事会批准。理事会议决议通过后，正式立项。 

（二）外来项目 由公益社团或组织向基金会提交项目申请书，项目申请书中应该包括

详细的经费预算和项目实施方案。 由基金会工作人员进行初审，确认该组织的合法性，社

会形象健康良好；项目方案具有较好的公益性，可行性和时效性；符合基金会的任务与宗旨；

并且能够维护并提升基金会的社会形象。初审通过后，基金会上报理事会。理事会决议通过

后，正式立项。 

 

第四章 项目实施管理 

第三条 由基金会与项目实施方签署捐赠协议，明确约定项目的预期目标、项目内容、考核

指标、项目经费及付款条件、双方的责任以及违约责任等，并把协议作为基金会检查项目执

行情况、项目验收及拨付项目资金的主要依据。 

第四条 基金会将定期对项目进行回访。受资助的社团或组织应定期主动向基金会汇报工作

进展以及详细的资金使用情况。 

第五条 项目结束以后，基金会对项目的实施以及效果进行评估。  

第六条 获得资助的项目须单独立账，指定专人负责款项的管理，严格按照《捐赠协议》中

的约定和项目申请书中的经费预算，使用资助经费。在获资助项目的内容全部完成时，实际

经费使用额度超过资助额度的，超出的部份不予追加。在获资助项目的内容全部完成时，实

际经费使用额度少于资助额度的，即有资金结余的，原则上应将结余资金退回基金会。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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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单位有意将项目经费用于其它用途，须书面报告基金会会并经确认后，方可实行。  

 

第五章 项目信息管理 

第七条 基金会对项目实施的各种数据与信息，实行管理。  

第八条 基金会将通过网站，微博等渠道对外发布项目信息，进展以及财务情况。 

 

第六章 项目经费管理 

第九条 基金会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包括直接用于受助人的款物和为开展公益项目发生的直

接运行费用。  

第十条 项目直接运行费用包括： 

（一）支付给项目人员的报酬，包括：工资福利、劳务费、专家费等； 

（二）为立项、执行、监督和评估公益项目发生的费用，包括：差旅费、交通费、通讯

费、会议费、购买服务费等； 

（三）为宣传、推广公益项目发生的费用，包括：广告费、购买服务费等； 

（四）因项目需要租赁房屋、购买和维护固定资产的费用，包括：所发生的租赁费、折

旧费、修理费、办公费、水电费、邮电费、物业管理费等； 

（五）为开展项目需要支付的其他费用。 

第十一条 捐赠协议和募捐公告中约定可以从公益捐赠中列支项目直接运行费用的，按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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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列支；没有约定的，不得超出本基金会规定的标准支出。 

第十二条 基金会应当对公益捐赠的使用情况进行全过程监督，确保受赠款物及时足额拨付

和使用。  

第七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根据实际需要，基金会可参照本制度，制定具体项目的管理办法或实施细则。 

第十四条 本制度版本为第一版，自 2013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自新版颁布后自动失效。 

第十五条 本制度的最终解释权归上海汇添富公益基金会所有。  


